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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治经济学系等五个党支部委员会
换届选举的批复

各党支部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和政治经济学系等五个党支部提交的换届选举结果请示，经院党委会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党支部
赵军峰同志任政治经济学系党支部书记；
宋晓玲同志任政治经济学系党支部组织委员；
黄  静同志任政治经济学系党支部宣传兼纪检委员。
二、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党支部
孙培蕾同志任数字经济系党支部书记；
杨习铭同志任数字经济系党支部组织委员；
唐红梅同志任数字经济系党支部宣传兼纪检委员。
三、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
郭智敏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书记；
章宇凌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副书记；
曹璐璐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；
宋雅辉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宣传委员；
谢雅昭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纪检委员。
四、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二党支部
郭文芃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二党支部书记；
李  晶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；
孟  涛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二党支部宣传兼纪检委员。
五、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三党支部
洪竞泽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三党支部书记；
沈殊驰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三党支部组织委员；
许  奥同志任硕士研究生第三党支部宣传兼纪检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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